
附件 3

同心县市场监管领域 2025 年度部门联合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计划
序

号
计划名称 抽查事项

风险等级及

抽查比例
检查对象 抽查类型

组织抽

查单位

实施检查

部门

联合检查参

与部门
完成时限

1 医院经营

行为检查

经营场所内医疗广告宣传是否真实合

法、是否存在未经审查擅自发布医疗广

告行为的检查

25% 医院 定向
市场监

管部门

县级市场

监管部门

卫生健康部

门
2025年 11月

2
机动车销售企业

强制性产品认证

监督检查

机动车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情况检查
C类 50%，

D类 100%
机动车销售企

业
定向

市场监

管部门

县市场监

管局
商务部门 2025年 11月

3 机动车检验机构

监督检查

1.机动车检验机构基本条件和技术能

力保持情况的检查；2.机动车排放检验

情况和设备使用情况检查；3.机动车安

全技术检验情况

B类 50%，

C.D类 100%
机动车检验机

构
定向

市场监

管部门

县市场监

管局

生态环境、

公安部门
2025年 11月

4 建材产品检验机

构监督检查

1.保温产品质量检测活动的检查；2.建
材产品检测活动的检查

B类 50%，

C.D类 100%
建材产品检验

检测机构
定向

市场监

管部门

县市场监

管局

住房和城乡

建设部门
2025年 11月

5 学校食堂食品安

全监督检查

1.食品经营许可情况的检查；2.原料控

制（含食品添加剂）情况的检查；3.加
工制作过程的检查；4.供餐、用餐与配

送情况的检查；5.餐饮具清洗消毒情况

的检查；6.场所和设施清洁维护情况的

检查；7.食品安全管理情况的检查；8.
人员管理情况的检查

20% 20%学校食堂 定向
市场监

管部门

县市场监

管局
教育部门 2025年 11月



序

号
计划名称 抽查事项

风险等级及

抽查比例
检查对象 抽查类型

组织抽

查单位

实施检查

部门

联合检查参

与部门
完成时限

6 校外培训机构监

管

培训机构资质条件、经营活动、培训服

务行为的检查
10% 中小学学科类

校外培训机构
不定向

教育部

门

教育

部门

市场监管、

民政等相关

部门

2025年 11月底前

7 学校办学情况抽

查

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育装备配备管理情

况（含图书、教学仪器设备、电子产品、

校服、床上用品等）检查

5% 各类学校 不定向
教育部

门

教育

部门

市场监管领

域相关部门
2025年 11月底前

8 劳动保护法律法

规监督检查

1.用人单位制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

利益的规章制度及其执行的情况；2.用
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和解除劳动合同

的情况；3.用人单位遵守国家关于劳动

者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；4.
用人单位支付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报

酬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；5.用人

单位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

险费的情况；6.对职工带薪年休假落实

情况监督检查；7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

动合同法》规定的其他情况。

1% 用人单位 不定向

人力资

源和社

会保障

部门

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

部门

卫健、市场

监管、工会、

工商联、企

业联合会、

团委、妇联

等部门

2025年 11月

9 特殊劳动保护

用人单位是否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

动法》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《禁

止使用童工规定》，为不满 16周岁的

未成年人介绍就业、在有毒物品作业场

所使用童工、娱乐场所是否招用未成年

人以及对怀孕 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延

长劳动时间或安排夜班劳动；女职工产

假不满法定天数；安排哺乳未满 1周岁

婴儿的女职工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

夜班劳动等情况

1% 用人单位 定向

人力资

源和社

会保障

部门

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

部门

工会、工商

联、企业联

合会、卫健、

应急管理、

团委、妇联

等部门

2025年 11月



序

号
计划名称 抽查事项

风险等级及

抽查比例
检查对象 抽查类型

组织抽

查单位

实施检查

部门

联合检查参

与部门
完成时限

10 劳动合同及招用

工管理
对劳务派遣单位的监管 10%

用人单位，重点

对于新就业形

态相关的平台

企业、合作企业

等单位

不定向

人力资

源和社

会保障

部门

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

部门

市场监管部

门
2025年 11月

11

城镇排水与污水

处理设施运行维

护和保护情况的

监督检查

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

护和保护情况的监督检查

对本行政区

域 10%的城

镇污水处理

厂开展联合

抽查

城镇污水处理

厂
定向

县生态

环境部

门

县生态

环境部门

县住房城乡

建设部门
2025年 11月

12 涉重点管控新污

染物企业监管

对涉重点管控新污染物企业按照《清洁

生产审核办法》相关要求及时公布相关

信息情况进行监督检查

对本行政区

域 10%涉重

点管控新污

染物企业开

展联合抽查

涉重点管控新

污染物企业
定向

县生态

环境部

门

县生态环

境部门

县发展改革

部门
2025年 11月

13 房地产中介机构

监督检查
对房地产中介机构的监督检查 1% 房地产

中介机构
不定向

住房和

城乡建

设部门

住房和城

乡建设主

管部门

市场监管部

门
2025年 11月

14 新车销售
新车销售企业销售行为规范情况；安全

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

A类 10%，B
类 40%，C
类 60%，D
类 100%

新车销售市场

经营主体
不定向

县商

务、市

场监管

部门

县商务、

市场监管

部门

发改、税务

部门
2025年 11月

15 单用途商业预付

卡监管检查

单用途卡业务活动、内部控制和风险状

况

A类 20%，B
类 40%，C
类 80%，D
类 0%

经备案的单用

途商业预付卡

发卡企业

不定向

商务主

管

部门

商务主管

部门

市场监管、

教育、文旅

体等相关部

门

2025年 11月



序

号
计划名称 抽查事项

风险等级及

抽查比例
检查对象 抽查类型

组织抽

查单位

实施检查

部门

联合检查参

与部门
完成时限

16 成品油流通企业

抽查

1.无证经营行为；2.非法运输、储存和

销售成品油行为；

3.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；4.非法

销售国家明令禁止的非标油行为、计量

违法等；

5.偷税漏税行为；6.运输危险化学品车

辆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；7.企业环境违

法违规行为；8.未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

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

行为；9.未取得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

证》、不符合安全条件；10.遵守消防

法律法规情况

5% 经备案的成品

油流通企业
不定向

商务主

管

部门

商务主管

部门

公安、财政、

生态环境、

交通运输、

应急、市场

监管、税务、

消防救援部

门

2025年 11月

17 旅游领域违法行

为抽查

旅行社有无营业执照、经营许可证；有

无虚假宣传、低价游、强制购物、向不

合格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等违法违

规经营行为

5% 旅行社、分社、

营业部
不定向

县文化

和旅游

体育局

县文化和

旅游体育

局

公安、市场

监管、交通

运输部门

2025年 11月

18 剧本娱乐场所

剧本杀、密室逃脱等剧本娱乐场所有无

营业执照、经营范围是否登记为“剧本

娱乐活动”；是否按规定向经营场所所

在地县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备案；剧

本脚本是否含有法律法规禁止内容、是

否设置适龄提示；是否明码标价，有无

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等违法违规行为；

是否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

3% 剧本娱乐场所 不定向

县文化

和旅游

体育局

县文化和

旅游体育

局

公安、市场

监管、应急

管理、住房

和城乡

建设部门

2025年 11月



序

号
计划名称 抽查事项

风险等级及

抽查比例
检查对象 抽查类型

组织抽

查单位

实施检查

部门

联合检查参

与部门
完成时限

19 电竞酒店

每间电竞房的床位数量是否超过 6张，

计算机数量和入住人员是否超过床位

数；有无未成年人进入专业电竞酒店和

非专业电竞酒店的电竞房区域；有无在

专业电竞酒店入口处、非专业电竞酒店

电竞房区域入口处的显著位置悬挂未

成年人禁入标志；是否落实实名登记及

“五必须”规定；是否设置禁止未成年人

登录计算机、消费时长提示等功能；是

否安装图像采集设备

3% 电竞酒店 不定向

县文化

和旅游

体育局

县文化和

旅游体育

局

公安部门 2025年 11月

20 宾馆、旅店监督

抽查

宾馆、旅店取得许可证情况，卫生情况

的检查
3% 各类宾馆、旅店 不定向

县卫生

健康部

门和疾

病预防

控制

部门

县疾病预

防控制机

构，公安

部门

市场监管领

域相关部门
2025年 11月

21

影剧院、录像厅

（室）、游艺厅

（室）、舞厅、

音乐厅经营，卫

生情况抽查

影剧院、录像厅（室）、游艺厅（室）、

舞厅、音乐厅取得、公示相关许可证，

卫生情况及卫生制度的检查

3%

各类影剧院、录

像厅（室）、游

艺厅（室）、舞

厅、音乐厅

不定向

县卫生

健康部

门和疾

病预防

控制

部门

县疾病预

防控制机

构和市、

县（市区）

文化和旅

游部门

市场监管领

域相关部门

2025年 11
月

22

代理记账机构及

其从事代理记账

业务情况监督检

查

是否存在有照无证经营 5% 代理记账机构 定向

县级以

上财政

部门

县级以上

财政部门

县级以上市

场监管部门
2025年 11月



序

号
计划名称 抽查事项

风险等级及

抽查比例
检查对象 抽查类型

组织抽

查单位

实施检查

部门

联合检查参

与部门
完成时限

23 医疗保障基金使

用抽查

定点医药机构是否存在骗取医疗保障

基金支出的行为
A类 0.5％ 定点医药机构 不定向

医疗保

障

部门

医疗

保障部门

检察院、公

安、卫健、

市场监管部

门

2025年 11月

24

对夏秋粮收购市

场的监督检查

粮食收购企业备案情况 5%

从事粮食收购

活动的经营者
不定向

县级以

上粮食

和物资

储备部

门

县级以上

粮食和物

资储备部

门

同级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
2025年 11月

粮食收购者执行“五要五不准”粮食收

购守则情况
5% 同级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
2025年 11月

25
粮食收购者开展粮食收购政策宣传、验

质检斤、粮款支付、报送收购进度等工

作情况

5% 同级财政部

门
2025年 11月

26 国家政策性粮食收购主体执行国家粮

食收购政策情况
5% 同级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
2025年 11月

27

对粮食经营者从

事粮食收购、储

存、运输、加工

活动和政策性用

粮的购销活动检

查

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、储存、运输、

加工活动和政策性用粮的购销活动情

况

5% 从事粮食收购

活动的经营者
不定向

县级以

上粮食

和物资

储备部

门

县级以上

粮食和物

资储备部

门

同级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
2025年 11月



序

号
计划名称 抽查事项

风险等级及

抽查比例
检查对象 抽查类型

组织抽

查单位

实施检查

部门

联合检查参

与部门
完成时限

28

对储备粮（原粮、

成品粮和食用

油）管理情况监

督检查

1.粮食库存账实相符、账账相符情况；

2.库存粮食质量安全情况；3.储备粮轮

换情况；4.企业安全储粮、安全生产工

作和责任落实情况；5.其他依法抽查内

容

10% 政策性储备粮

（油）承储企业
不定向

县级以

上粮食

和物资

储备部

门

县级以上

粮食和物

资储备部

门

同级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
2025年 11月

29
对国家政策性粮

食出库情况的监

管

1.国家政策性粮食出库义务履行情况；

2.出库过程的合法合规情况
10% 政策性储备粮

（油）承储企业
定向

县级以

上粮食

和物资

储备部

门

县级以上

粮食和物

资储备部

门

同级财政部

门
2025年 11月

30
对律师事务所

（分所）的行政

检查

1.对律师事务所（分所）的行政检查

2.对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的行政检查
100% 律师事务所 定向

县级以

上司法

部门

县级以上

司法部门

同级消防部

门
2025年 11月

31 农资及农业生产

安全情况检查

1.对农药生产、经营、使用主体及农药

产品质量的行政检查。

2.对农药经营者及农药产品质量的行

政检查。

3.工业企业安全生产有关制度设置、落

实等情况的检查

100%
农资企业、农民

专业合作社、个

体

定向
农业农

村部门

农业农村

部门

同级应急部

门
2025年 12月

32 涉矿企业监督检

查

1.矿业权人勘查开采公示信息实地检

查

2.检查水土保持方案落实情况

25% 矿山企业 定向
自然资

源部门

自然资源

部门

同级水利部

门
2025年 12月



序

号
计划名称 抽查事项

风险等级及

抽查比例
检查对象 抽查类型

组织抽

查单位

实施检查

部门

联合检查参

与部门
完成时限

33 统计执法检查

1.依法提供统计资料情况、依法设置原

始记录、统计台账情况、依法建立并执

行统计资料管理制度情况、依法配合统

计调查和统计监督情况、依法履行法定

填报情况

2.企业实缴出资、投资设立企业、购买

股权、资产财务、即时公示信息等相关

信息；

3% 全县登记的各

类企业
定向

统计部

门
统计部门

同级市场监

管部门
2025年 12月

34 对养老机构的检

查

1.对养老机构签订服务协议及协议内

容符合规定的情况；按照国家有关标准

和规定开展服务的情况；配备人员资格

符合规定的情况；向民政部门如实反映

有关情况及提供真实材料的情况；利用

其房屋、场地、设施开展符合宗旨活动

的情况；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况；

按照约定提供服务的情况的行政检查

2.对食品相关产品进行行政检查

40% 养老机构 不定向
民政部

门
民政部门

同级市场监

管部门
2025年 10月


